关于进一步强调执行《关于毕业论文(设计)期间学生请假的规定》的通知
2013级学生及全体毕业论文指导老师：
       我系药学专业2013级学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时间为2016年11月28日—12月17日，为加强这段时间的学生管理，现将学院颁布的《关于毕业论文(设计)期间学生请假的规定》转发给大家，另对以下内容作补充说明和强调：
      1.有毕业论文工作任务的学生，原则上应在校完成相关任务，毕业论文指导教师做好过程管理。学生因故确需请假的，可下载填写“毕业论文(设计)期间外出请假申请表”，学生若为就业试用申请请假，须另外填写“毕业生就业意向实践承诺书”。学生请假一周之内（包括一周），由指导教师和班主任签字同意后将请假表交系学工办审核、汇总；学生请假一周以上，由指导教师和班主任签字同意后将请假表交系学工办审核，由系学生工作书记或系主任签字同意后方可准假。
     2、自行联系实习单位并通过学院论文替代的同学，如需请假，请务必将本人实习单位、实习时间和联系方式如实填写，并在指导老师填写栏目中要由张娜老师审核签字并附家长签字的《实践承诺书》方可有效；由系里统一安排实习单位的同学，因故需要离校外出进行学习实践的，要纸质说明具体计划安排，去向以及安全承诺，并附家长知情的签字，请假一周的由班主任签字、学工办签字，超过一周的须由系书记或主任签字。总请假时间原则上不超过二周。
     3.毕业论文提前完成任务的，参照第2点执行，但必须征求毕业论文指导老师签字并注明已提前完成毕业论文。
     4.在此期间，学生有不经请假擅自离校的，被学院或系部相关部门查处，将给予警告处分，情节严重者将视情况而定。毕业论文指导老师和班主任都应掌握名下学生的去向，关心学生相关任务进程，做好安全教育。

医药与健康系学工办

2016年11月30日

 附学院规定

    关于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期间学生请假的规定
为进一步加强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期间学生的管理，密切关注学生实际去向，结合实际，现对毕业生在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期间请假事宜作如下规定：

    一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进行期间，指导教师和班主任为学生请假审批第一负责人，系学工办负责审核、汇总，确保每一位离校学生请假事由真实正当、手续规范齐全，使学生有关教育管理工作与毕业、就业创业工作相互协调促进。

二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指导教师和班主任需严格审核学生请假理由，以确保请假的真实性；在保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能够按计划正常进行和完成的前提下，指导教师和班主任可以给予准假；学生请假期间，指导教师和班主任务必定期与学生保持联系，了解学生的情况，并督促其正常开展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。

三、学生如需请假，可到系学工办领取填写“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期间外出请假申请表”，学生若为就业试用申请请假，须另外填写“毕业生就业意向实践承诺书”；学生请假一周之内（包括一周），由指导教师和班主任签字同意后将请假表交系学工办审核、汇总；学生请假一周以上，由指导教师和班主任签字同意后将请假表交系学工办审核，由系学生工作书记（副书记）签字同意后方可准假。

    四、各系根据相关专业开题、答辩安排和学院毕业工作安排，明确各专业毕业生在第八学期的返校时间。原则上，为顺利开展、完成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，新学期开学要求统一报到；为顺利完成答辩和体检、派遣等毕业工作，“五一”节前后，要求学生返校。

五、坚决杜绝学生不经请假擅自离校；如有该情况发生，班主任首先应给予学生口头警告，对于不听取警告者，班主任应在第一时间向学工办报告，由学工办作出相应的处理。

六、各系要加强毕业班学风建设和安全、纪律、文明教育，通过细致服务、严格管理，确保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期间、毕业实习期间、毕业离校期间的校内外毕业班学生学风踏实、工作着实和文明守纪，顺利完成学业，平安离校就业。

希望各系各部门和全体指导老师在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期间，严格按照上述规定和要求做好学生请假事宜，未尽事宜及时沟通解决。

学工部

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四日

附件一：        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

毕业论文(设计)期间外出请假申请表

制表：学生工作部（处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时间：   年  月  日

	姓名
	
	性别
	
	系班
	

	联系方式
	手机：              短号：     

	
	E-MAIL:：           其他：

	住宿地址
	（校外住宿学生填写）

	实践单位

（全称）
	
	单位地址

及邮编
	

	单位法人

或负责人
	
	单位联系

方式
	

	实践岗位
	
	实践时间
	

	申请理由
	

	学业计划
	本栏内须详细填写到毕业前尚需完成到教学任务和具体进展计划（可另附）

	指导教师意见
	签字：

年    月     日
	班主任意见
	签字：

年    月     日

	系领导意见
	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
注：   1.此表复印有效，一式二份，一份系保存、一份个人留存。请用黑色水笔填写。
附件二：

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毕业生就业意向实践承诺书

本人因就业需要，经过本人联系落实，申请进行就业意向实践工作，本人在实践期间保证做到：

1.外出实践期间遵守国家的法律、法规，拥护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、政策；

2.外出实践期间讲究社会公德，言行文明，举止得体；

3.遵守单位的各项规章制度，服从管理，自觉遵守劳动纪律；

4.勤奋学习、努力工作、积极创新，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和优点；

5.及时向系有关老师汇报和反馈实践情况；

6.根据学校安排按时参加有关体检、拍照、派遗等毕业工作；

7．认真及时完成学校规定的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等各项学习任务并按时返校；

8．每次外出工作及返校均及时向指导老师沟通；

9. 实践、就业等事宜与家长保持沟通，抓紧就业，因个人不当举动或者在实习当地产生的一切后果，由家长和学生自行承担。

             承诺人（签名）：  学生本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生家长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家长有效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详细有效联系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此表复印有效，一式二份，一份系保存、一份个人留存。请用黑色水笔填写。务必本人及家长签字确认）
